研商「學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配套措施」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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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
一、本部於本(104)年6月17日將「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詳附件1)周知大專校院及相關部會等，請各大專校院依處理原則訂定全校性處理規範，並於104學年開學前完成校內行政作業，就各單位負責之配合事項進行督導。勞動部亦於同日周知「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詳附件2)，以提供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機構、學校及學生處理兼任助理勞雇關係認定及勞動權益注意事項之參考。
二、為配合前開處理原則，本部業就以下相關措施，積極研議、調整：
(一)「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業於104年7月24日臺教高通字第1040096833號函修正，刪除助學金之「服務學習」規定；經濟弱勢學生領有每生每月新臺幣6,000元以上之生活助學金者，學校得安排學生參與不具有對價僱傭關係之生活服務學習活動，且不得因服務學習時數差異，致使核發助學金金額有別。(詳附件3)
(二)本部業於104年7月29日以臺教高(二)字第1040097247號函知各公私立大學校院依本部104年6月17日臺教高（五）字第1040063697號函有關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先行認定「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教育部補助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兼任助理係屬學習關係或僱傭關係，同時依學習或僱傭等不同關係設計配套措施（包含各項權利義務關係），避免因兩者關係界定不清楚衍生後續爭議。學校並得於前述內涵釐清後以計畫經費支應學習型助理之獎助金或僱傭型助理之薪資及勞健保等相關費用。(詳附件4)
(三)就勞動檢查執行問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15條修正可行性、「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修正等與相關部會進行研商，並於104年7月16日辦理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宣導說明會，就校內業務分工及運作、辦理勞健保實務操作等進行實務經驗分享，俾使學校與會人員充分瞭解相關實務運作。
(四)另業於104年8月6日召開研商「學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會議，邀集專家學者、科技部、勞動部、工會、學生團體、大專校院協(進)會及學校等就「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及學校之措施進行意見交流，俾為後續作業參考。
三、近來，學校刻正釐清兼任助理定位及建置相關配套措施，惟學生對於學校所進行之措施，認為影響其權益，引起社會關注，且迭有學校遭地方勞動檢查處裁罰，爰召開本次會議進行意見交流。

參、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協助大學建置兼任助理之相關配套措施，提請討論。

說  明:針對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分軌實施後，仍有亟待研商處理相關事宜需透過各大協(進)會積極與會員學校溝通研商，包括:
    ㄧ、有關地方政府勞動檢查事宜：勞動部因立法委員要求地方勞動檢查處於本年6月初(原則發布前)針對大學兼任助理進行勞動檢查，目前部份學校業接獲地方勞動檢查處之裁罰處分(十件以內)，為避免後續效應擴大並確保學習與勞動分流運作，建議由各協(進)會整合學校需求，推派代表拜會地方首長溝通勞動檢查之實務運作規範，請與會代表就相關實務作法交換意見。
二、有關學校訂定相關校內規範及弱勢學生保障事宜：
(ㄧ)學校刻正依「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訂定校內處理規範，惟部分學校因財務衝擊或因未經分流全面以勞僱關係認定，致大幅縮減校內工讀生或助理之機會，所規劃之內部規範及措施，被外界誤認為影響弱勢學生權益，引起社會關注與討論。
(二)爰本部除已於104年7月修正本部弱勢助學計畫內涵，將原規定之學雜費減免之助學金刪除服務學習之附負擔要求，並將原獎助弱勢學生之生活助學金之服務學習規範，由「應」有ㄧ定時數之服務學習改為「得」有服務學習內涵，以確保弱勢助學生屬獎助學習定位外，本部與勞動部將陸續安排北中南三區分區座談會邀請地方勞政單位與學校共同說明相關規範，俾使學校之規範更為完善。
(三)惟基於學校實務運作仍宜透過學校間相互經驗分享形成可行之模式，爰建議由協(進)會整合相關已初步建置完成之校內規範(例如研究型大學之RA分流、教學型大學TA分流或私立大專校院就工讀生或服務學習內涵規範等)並研商如何於確保弱勢學生之機會下，提供運作規範供其他學校參考，另請與會代表就協助學校訂定相關處理規範之做法，交換意見。
    三、有關與勞動部建立工作平台事宜：目前勞動部規劃與本部共同建立學校、學生與勞政單位就兼任助理議題之定期溝通協調平臺，協助學校落實學生權益保障，期使大學教學、研究、學生學習及勞動權益保障取得平衡，目前勞動部規劃固定成員由兩部、科技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及相關專家學者代表組成，並就爭議個案邀集學校、學生及工會等代表研商，就未來該平臺之運作方式，請與會代表提供意見。
    四、有關兼任助理定位及修法事宜：本案究其肇因，實因學校與一般企業有別，且學校與學生之關係應以學習關係為主軸，為免現行勞動法規之定位全面以勞僱關係認定，影響師生關係及學校運作與發展，針對各協(進)會及相關代表學校於104年8月6日拜會行政院副院長協商會議所提之建議，透過大學聯合進行釋憲方式及推動大學法及相關勞動法令修正方向(本部初步提供大學法研析方向供參，詳附件5)，請與會代表交換意見。
五、有關兼任助理議題之後續因應地方政府勞動檢查、協助會員學校訂定相關規範、確保弱勢學生機會、與勞動部之工作平臺及釋憲修法等措施，提請討論。
決  議：
1、 有關地方政府勞動檢查事宜，請協進會推派學校代表於9月中旬前安排時間拜會五都的地方首長，溝通勞動檢查實務運作相關事宜，建請地方勞動檢查處暫緩對各大專校院進行大規模勞動檢查，相關分工如下：
(一)
臺北市由國立臺灣大學負責

(二)
臺中市由國立中興大學及逢甲大學負責

(三)
臺南市由國立成功大學負責

(四)
高雄市由國立中山大學負責

(五)
桃園市由國立中央大學負責（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轉知）
另如有學校經勞動檢查後而有被裁罰的情況，建議學校循爭訟程序提起行政救濟。
2、 關於學校訂定校內規範及弱勢學生保障事宜，在各校配合「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完成校內處理規範前，應確保弱勢學生權益不受工讀或擔任助理機會縮減之影響。另因本部業於104年7月修正「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爰請協進會轉知所屬會員學校配合修正校內相關助學作業規定，同時本部後續將研議有關前開計畫中，生活助學金每生每月請領金額下限是否調整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中有關助學金占獎助學金比例之限制。
3、 請於9月15日前召集學校研擬各類型運作模式報部，相關分工如下：

（1）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及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學習型與勞僱型研究助理，以及學習型與勞僱型教學助理之運作模式。

（2） 私立大專校院協進會及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學習型及勞僱型服務學習之運作模式。
各類型運作模式經本部與勞動部於9月底討論確認後，於10月初辦理說明會，向各校說明各類運作樣態建議模式。
4、 有關本部與勞動部建立工作平臺，請協進會向各校蒐集兼任助理待討論相關議題，9月15日前送部，由本部與勞動部透過所建置之工作平台，共同研商後提供回應說明，以利各校依循。
5、 有關修法事宜，請高教司依規劃時程進行大學法修法，並提供「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說帖供國立臺灣大學商請行政院協助，另針對大學聯合進行釋憲乙節，經查聲請釋憲需在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過法定的訴訟程序，並在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取得最終確定終局裁判確定後3個月內提出。本案建議由國立大學校院協會推派政治大學協助處理。
肆、臨時提案：無
伍、散會：下午5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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